歙科商经〔2022〕34号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2022年工贸领域“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工贸行”活动方案》的通知

根据《2022年歙县“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歙县行”活动方案》要求，为深入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着力提升局管行业、领域内干部群众安全意识，组织开展好6月份第21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活动，特制订本活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入宣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以“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为主题，广泛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领域法律法规、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社会监督、推进安全专项整治等工作举措的专题宣传，推进安全宣传“五进”活动，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二、活动内容
（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1.开展专题学习。局机关和各企业要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通过集中宣讲、培训辅导、座谈研讨、主题访谈等形式，推进重要论述入脑入心，并转化为具体的思路举措和工作成效。
2.持续深入学习宣传《生命重于泰山》电视专题片。推动局管行业、领域内企业单位延伸，通过专题座谈研讨、心得交流、主题访谈等形式，强化社会面安全意识，形成重视安全、守护平安的浓厚氛围。
3.开展安全生产宣讲活动。通过党政“一把手”带头讲安全，企业第一责任人专题讲安全，一线工作者互动讲安全等形式，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推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入脑入心。
（二）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推动“第一责任人”守法履责。
1.多形式开展安全生产法专题宣传。局机关和各企业要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法专题宣传活动，积极开展“第一责任人安全倡议书”活动，督促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自觉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担起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 7 项职责，带头尊法、学法、守法。
2.广泛宣传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制度。广泛宣传阐释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引导和鼓励社会公众特别是企业员工强化安全生产监督，积极举报反映安全生产问题和隐患，加大社会监督力度，强化群防群治。
3.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发起“我是安全吹哨人”“查找身边的隐患”等活动，主动排查隐患，强化源头治理。局机关各领导和业务股室要根据“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原则要求，对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开展集中隐患排查治理、督促整改，做到闭环管理（责任分工见符表）。各企业职代会主动要求企业负责人报告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并调动职工参与监督企业和主要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三）深入开展强化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举措及安全专项整治的专题宣传。
1.组织开展强化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举措专题宣传。广泛宣传省、市、县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若干措施的工作举措，突出责任落实、源头治理、督查检查、严格执法、打非治违，全力抓好安全防范工作，消除事故隐患。
2.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专题宣传。集中宣传报道安全生产大检查期间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及时曝光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强化震慑警示和教育引导作用，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参与安全的良好氛围。
（四）广泛开展“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1.线上线下结合，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6月16日前后，局分管领导在各自领域内结合实际，针对安全生产月活动内容，创新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
2.开展线上宣传活动。组织参与“专家远程会诊”、“美好生活从安全开始”话题征集、“新安法知多少”、“救援技能趣味测试”等线上活动。制作公益广告、海报、短视频、提示语音等，利用各传播载体集中推送，开展“安全宣传全屏传播”，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
（五）开展“安全生产歙县行”活动。
“安全生产歙县行”活动与“安全生产月”活动同时启动，12底结束。
1.开展“专题行”“网上行”活动。局机关和各企业要结合疫情防控形势和安全生产工作实际，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好“专题行”“网上行”等宣传报道活动，加强问题隐患和反面典型曝光。
2.开展警示教育。组织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专题展。将警示教育活动作为日常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深刻剖析事故发生的原因、公布事故处理结果、总结警示教训，提高企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时刻敲响安全生产的警钟。
三、活动要求
（一）加强组织协调。局各分管领导和各企业要充分认识 “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歙县行”活动的重要意义，结合行业实际与日常工作情况，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创新方式方法，形成宣传合力，推动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二）营造浓厚氛围。局机关和各企业要充分发挥各级各类网站、新媒体平台作用，大力利用各种社会面宣传渠道，做好“安全生产月”的预热宣传与活动报道，通过全方位的宣传报道，营造全社会关心安全生产、参与安全发展的浓厚氛围。
（三）做好疫情防控。各企业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根据疫情防控形势，科学制定和调整工作方案，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认真组织开展好“安全生产月”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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